
 

 

 

 

 

 

 

 

 

為響應世界書香日並培養兒童的閱讀力及表達力，臺北市立圖書館特別辦理「故事書香情‧我是故

事小達人」說故事比賽，比賽分三階段進行（初賽、複賽、決賽）。 

 

（一） 團體組：限臺北市公私立國小 1至 3年級學童報名參加，採團體組隊方式進行，每組 2至

3人，親子（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亦可組隊參加，各館報名人數限制為 10組，共

80組。 

若為親子組隊參加，則評分標準以學童表現為主。 

（二） 個人組：臺北市公私立國小 1至 6年級學童，各館報名人數限制為 10組，共 80組。 

（三） 不得同時跨館報名參賽，一經發現立即取消參賽及獲獎資格。 

 

自 106年 1月 9日起至 2月 3日或額滿為止，每組僅能擇 1場報名。 

 

一律採線上報名，個人組報名網址：https://goo.gl/IrjifP；團體組報名網址：https://goo.gl/x5ZUdd

請詳填報名系統之各項欄位。報名時應審慎選擇競賽地點，擇一參加，不可重複報名，報名截止後

即不得更改，違者本館有權取消其報名資格。 

 

競賽

項目 
競賽時間 競賽時限 競賽地點 評判標準 

初賽 

2 月 11 日

（週六）

下午 1點 

限 5至 6分鐘 

1. 東區：三民分館 6樓視聽

室、永春分館 4樓多功能活

動室。 

2. 西區：延平分館 10樓視聽

室、大同分館地下 1樓視聽

室。 

3. 南區：文山分館 9樓多功能

活動室、景新分館 10樓視

聽室。 

4. 北區：李科永紀念館地下 2

樓會議廳、西湖分館 4樓音

樂廳。 

（請擇一參加） 

1. 語音聲情（發音、語調、

聲情）：占 30% 

2. 內容條理（熟悉度、結構、

詞彙）：占 30% 

3. 臺風（態度、表情、動作）：

占 30% 

4. 服裝道具（服裝儀容、道

具）：占 10% 

5. 時間：超過或不足時，每

半分鐘扣平均分數 1 分，

未足半分鐘，以半分鐘計。 

  

報名資格 

報名時間 

初賽報名方式 

競賽項目內容及規定 

https://goo.gl/IrjifP
https://goo.gl/x5ZUdd
https://goo.gl/x5ZUdd


 

競賽

項目 
競賽時間 競賽時限 競賽地點 評判標準 

複賽 

3月 11日

（週六）

下午 1點 

限 5至 6分鐘 

1. 三民分館 6樓視聽室。 

2. 萬華分館 7樓多功能活動室。 

3. 文山分館 9樓多功能活動室。 

4. 李科永分館地下 2 樓會議廳。 

1. 語音聲情（發音、語調、

聲情）：占 30% 

2. 內容條理（熟悉度、結構、

詞彙）：占 30% 

3. 臺風（態度、表情、動作）：

占 30% 

4. 服裝道具（服裝儀容、道

具）：占 10% 

5. 時間：超過或不足時，每

半分鐘扣平均分數 1 分，

未足半分鐘，以半分鐘計。 

決賽 

4月 23日

（週日）

上午 9點 

限 5至 6分鐘 總館 10樓會議廳 

（一） 初賽 

1. 8所分館同時間於上述競賽地點舉辦。                                                                                                                                                                                                                                                                                                                                                                                                                                                                  

2. 故事主題需與「運動」相關（推薦書單可參閱活動訊息網頁 www.tpml.edu.tw），參賽者限以

中文自由創作或演繹故事內容，可搭配服裝或其他與故事內容相關道具。比賽時間每組限 5

至 6分鐘。 

3. 報到時請攜帶本人學生證以利查驗，上臺順序於初賽當日報到時現場親手抽定，比賽結束後

各產生 5組優勝進入複賽。 

（二） 複賽 

1. 參加對象為本競賽初賽入選的各館優選組別，故事主題需與「運動」相關。 

2. 報到時請攜帶本人學生證以利查驗，上臺順序於複賽當日報到時現場親手抽定，比賽結束後

各產生 3組優勝進入決賽。 

（三） 決賽 

1. 參加對象為本競賽複賽入選的各區優選組別，故事主題需與「運動」相關。 

2. 報到時請攜帶本人學生證以利查驗，上臺順序於決賽當日報到時現場親手抽定，比賽結束後

選出 1組特優、3組優等及佳作 2組。 

 

（一） 初、複賽：凡報名參加競賽者（組）皆可獲得紀念品 1份。 

（二） 決賽：特優 1組，每組頒發獎狀及 3,000元禮券；優等 3組，每組頒發獎狀及 1,000元禮

券；佳作 2組，每組頒發獎狀及好書禮袋 1份。其餘各組頒發完賽證明及紀念品 1份。 

 

（一） 本館為聯繫及辦理比賽等相關業務之需求，在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本
館將依法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並僅限於公務使用。 

（二） 參賽者得主張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條之各項權利，向本館請求查詢閱覽、補充或更正、
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必要時亦可請求刪除。 

（三） 參賽者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聯繫資料，惟若拒絕提供上述資料，本館將無法受
理本次報名。 

（四） 本次競賽過程記錄之影音、影像、著作及肖像權等歸屬主辦單位；家長或者觀眾如欲於
活動中攝影或錄影僅限於活動會場，若要於其他區域攝、錄影，須依本館相關規定辦理
申請。 

（五） 不提供參賽者提前寄放道具；不可以用活體或有可能造成公共危險的物品做為說故事道
具；比賽現場不提供除了麥克風以外的任何設備。 

（六） 以上活動辦法若有不足，主辦單位可隨時增補。 

（七） 如有相關問題請逕洽辦理之分館，或本館推廣課（02）27552823轉 2118。 

競賽項目內容及規定 

獎勵 

附註 


